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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  

  开展 A 级旅游景区评定与复核工作的通知  

吉文旅发〔2021〕262 号 

各市（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长白山管委会旅游和文化体育局，梅河口

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根据文旅部重点工作任务部署以及省文旅厅年度重点工作安排，拟组织开

展 2021 年度 A 旅游景区评定与复核工作。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景区评定  

  （一）评定方式  

  4A 级景区评定工作由省文旅厅组织实施，采取会议评审和现场检查相结合

的方式开展。3A 级及以下景区评定工作由各市（州）文旅部门组织实施。  

  （二）时间安排  

  1.准备阶段。2021 年 7 月 16 日前，本着“成熟一批、推荐一批、评定一

批”的原则，各市（州）对拟申报创建 4A 级景区单位进行初评，对符合条件的

向省文旅厅进行推荐。申报材料包括：景区所在地文旅部门正式推荐申请、景

区质量等级申请评定报告书、创建工作汇报、服务质量和环境质量（细则一）

和资源价值和市场价值（细则二）具体达标说明和图片、景区（包括开放式景

区）边界范围图、全景导览图、内含的景区景点名称及简介、景区介绍视频、

景区开放合法性承诺书、景区资源资产无权属争议承诺书、景区依法取得经营

许可的相关证照（包括试营业证明）、其他创建资料。  

  2.实施阶段。2021 年 7 月 17 日-9 月 30 日，省文旅厅组织专家对拟申报创

建 4A 级景区开展景观质量评价和现场检查。各市（州）结合本地工作实际，适
时组织开展 3A 级及以下景区评定工作。  

  3.公布结果。2021 年 10 月，形成评定结果并向社会公示。  

  二、景区复核  



  （一）复核对象  

  全省 A 级景区，各地复核景区数量不少于本地 A 级景区总数的 20%。4A 级

景区复核工作由省文旅厅组织实施，3A 级及以下景区复核工作由各市（州）文

旅部门组织实施。  

  （二）复核内容  

  以对照标准核查为主，按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 》（GB/ Tl 

7775—2003）国家标准、相关细则以及有关通知要求，对 A 级旅游景区在生态
环境保护、安全管理、游客服务、诚信经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

进行复核。结合近期景区工作重点，本次年度复核重点关注以下内容：  

  1.常态化疫情防控。检查景区是否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各项要求，做好常

态防控、科学防控、精准防控等各项措施，重点检查是否按照属地党委、政府

要求，科学动态调整景区防控策略和措施。是否严格执行景区接待游客不超过

景区最大承载量的要求。是否采取有效措施，加强游客引导和疏导，防止游客
大量聚集。是否严格落实景区公共卫生和场所管控的要求。重点区域和重要环

节管控措施是否到位等。  

  2.预约管理方面。检查景区预约制度实施情况，重点检查景区是否按照
“能约尽约”的要求，严格落实门票预约制度，拓宽预约渠道，为游客提供更

加便利化的预约服务，并充分照顾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需求。国家 5A

级景区和游客关注度高、客流量大的 4A 级景区是否已经落实分时段预约制

度。  

    3.安全管理方面。检查景区是否落实游乐设备、防火、防汛等安全管

理要求，重点检查旅游景区游乐设施设备是否经过安全评估。对景区是否通过

消防管理部门安全审查，消防设施、器材是否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并完好有效。

景区内安全提示、警示标识和安全防护设施是否充足。景区是否具有应急管理

预案，并开展有针对性的应急演练等。  

  4.意识形态管理。检查景区是否发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用，重点检查景区有没有擅自

利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等相关名义进行商业炒作，或从事宣传促销

等商业性牟利活动；是否存在滥建山寨文物、误导公众历史文化认知现象；展

示和文化活动是否存在庸俗、低俗、媚俗内容等。  

  （三）复核方式  

  4A 级景区复核工作由省文旅厅组织，采取暗访或明查方式开展。3A 级及以

下景区复核工作由各市（州）文旅部门组织。  



  各地要积极利用游客信访投诉、媒体反馈、网络评价等线索对相关景区开

展检查。要充分发挥社会监督或第三方智库的作用， 提升工作效率，提高工作

水平。  

  （四）时间安排  

  各地于 2021 年 9 月 15 日前完成复核工作并公布结果，9月 30 日前报送复

核工作总结。  

  三、有关要求  

  （一）高度重视。各地要认真组织开展景区评定与复核工作，督促景区单

位做好自评自检，对照标准、落实整改，切实维护好景区品牌形象，不断提升
我省景区经营管理和游览服务水平。  

  （二）积极推动。各地要积极发动本地区基础条件好、服务管理规范、诚

信经营满意度高的单位开展创建工作，逐步扩大景区队伍，实现景区规模质量
双提升。  

    （三）严格标准。各地要严格对照国家标准，及时发现 A级景区存在

的问题，按照标准和相关规定作出处理。对已终止经营行为、丧失旅游功能或
停业 1年以上（因不可抗力或者资源保护需要的除外）的 A 级景区，应予以取

消等级处理。主体内容为街区、村镇、校园等 A 级景区，要充分评估，对游客

服务功能弱化的，应当予以取消等级处理。  

  （四）及时报送。请各市（州）要指导拟创建 4A 级景区单位尽快完善申报

资料，于 7 月 16 日前将正式申报文件及相关材料报送至省文旅厅资源开发处，

电子版（PDF 格式）申报材料发送到指定邮箱。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刘子瑞  

  电  话：0431-85614120，15843121691  

  邮  箱：909117404@qq.com  

  此通知。  

  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  

  2021 年 7 月 12 日  


